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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2015 年道路交通條例(修訂附表 3)令》  

  
引言 

 
在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條例》”)第 86(2)條，制定《2015 年道路交
通條例 (修訂附表 3)令》 (“《命令》” )(載於附件 A)；根據《命令》，的
士、小型巴士、單層巴士、雙層巴士、貨車、拖車 (不計由私家車拖曳的拖
車 )和特別用途車輛 1(以下統稱為“指明車輛” )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的 12 個月內因續領車輛牌照而
進行的首次檢驗，而有關檢驗是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十一日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的期間內在根據《條例》第 88(2)條指定的驗
車中心進行的話，所須繳付的驗車費用可獲豁免。 
 
 
理據 

 

2. 在二零一五年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財政司司長宣佈多項短期措施，

以支援一些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 (“預算案公佈的支援措施” )。我們明

白，行業受影響的程度難以準確量化，而且不同行業之間、同一行業內不同

界別，或同一界別內不同成員所受影響的程度亦可能有明顯分別，因此，預

算案公佈的支援措施的目的是推出能廣泛適用及方便實施的短期措施，以支

援受影響的行業 (包括行業內的不同界別及同一界別的成員 )。必須指明，這

些支援措施並非賠償。對於運輸業界，財政司司長宣佈政府將豁免指明車輛

一年內一次因續領車輛牌照而須繳付的車輛檢驗費用。  

 
3. 在佔領行動期間，運輸行業內的不同界別受到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間

接影響。例如，部份行經受佔領區域的巴士及小巴路線和電車的部份路段需

                                                                                                                                                                             

1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特別用途車輛有 1  7 5 8 輛，當中包括 4 8 9 輛鏟車及 2 4
輛工業拖頭。這些車輛雖然登記為特別用途車輛，但是由於構造有異於一般汽車，

而且只限於指定範圍 (例如在一至兩條指明的街道或某屋苑 )之內運作，因此這些車
輛獲豁免驗車。  

  A    



 

2  

要暫停服務。期間一度有多達 270 條專營巴士路線 (佔所有路線的 48%)及

29 條專線小巴路線(佔巿區所有路線的 14%)受到影響。電車服務則削減了大

約 40%。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受交通擠塞影響，巿民或許減少了使用路面公

共交通服務。部份公共交通服務以外的行業成員亦因為路面擠塞，降低了營

運成本效益。  

 
4. 預算案公佈的支援措施建議豁免指明車輛一年內一次因續領車輛牌

照而須繳付的驗車費用。豁免繳費建議屬一次性兼有時限的措施，主要針對

使用車輛一般作商業用途的運輸行業。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在約

174 000 輛指明車輛中，大約有 35 000 輛屬各公共交通營辦商用以提供專營

巴士、公共小巴、的士及非專營巴士服務。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指明車

輛按種類劃分的統計數字載於附件 B。  

 
5.  根據《條例》第 78(1)(d)條，指明車輛須在續領車輛牌照前每年接

受檢驗。現時，運輸署署長 (“署長” )根據《條例》第 78(1A)(b)條，藉憲

報刊登的公告發出通知，要求將指明車輛(車輛總重不超過 1.9 公噸的輕型貨

車除外 2)交至驗車中心檢驗。登記車主須在交出其車輛作檢驗前，先行預

約。如因續領車輛牌照而需要在驗車中心接受檢驗，車主最早可於驗車日期

前四個月之內進行預約 3。檢驗車輛的費用須在預約確定時繳付 4。根據《條

例》第 86(1)條，驗車中心按指明車輛的種類及《條例》附表 3 列明的收費

水平，收取費用。現時《條例》附表 3 就指明車輛所列明的檢驗費用載於      

附件 C。  
 
6.  我們建議豁免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首

尾兩日包括在內)的 12 個月內(“指明期間”)，就指明車輛根據《條例》第

78(1)(d)條首次進行車輛檢驗而須繳付的費用，但有關的車輛必須在二零一

五年七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的期間(“指

明檢驗期間”)3 接受檢驗。由於指明車輛須根據《條例》第 78(1)(d)條每年

接受檢驗，方可續領車輛牌照，因此豁免繳費的建議有助運輸業界減低營運

成本。有關的首次檢驗必須在不遲於指明期間後的四個月內 (即在指明檢驗

期間內 )進行，方可獲豁免繳費。如果有關的首次檢驗的預約其後被取消，

只要指明車輛的車主在指明期間內為同一輛車輛再次預約，而該車輛又在指

明檢驗期間內接受檢驗，則該車主仍然可獲豁免繳費。  

                                                                                                                                                                             

2 現時，車輛總重不超過 1 . 9 公噸的輕型貨車於私人營辦商經營的指定車輛測試中心
接受檢驗。法例並無限制輕型貨車必須在該些測試中心檢驗。  

3 根據現行做法，四個月的車輛檢驗預約期由預約當日起計算。如在二零一六年七月
十二日預約，相關的車輛檢驗最遲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當日進行。  

4 根據《條例》第 7 8 ( 3 ) ( b )條，費用是在車輛檢驗的日期及時間加以指明後繳付的。
實際運作上，車輛檢驗的日期及時間是在預約確定時指明的。  

  C    

  B    



 

3  

 
7. 車輛總重不超過 1.9 公噸的輕型貨車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有

186 輛)，屬於車輛總重不超過 5.5 公噸的貨車，是指明車輛的其中一種。這

類車輛的登記車主在指明檢驗期間內，把名下的輕型貨車交至驗車中心接受

首次檢驗，而該次檢驗又是在指明期間預約的話，便可獲豁免繳費。  

 
8.  為落實豁免繳費的建議，署長會根據《條例》第 78(1A)(b)條在憲

報及在行銷香港的中英文報章各一份刊登公告，要求指明車輛 (包括車輛總

重不超過 1.9 公噸的輕型貨車)的車主，將其車輛交至驗車中心以作檢驗。  
 
 
《命令》 

 

9. 載於附件 A 的《命令》修改《條例》附表 3，以落實在二零一五年

七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的指明期間內，豁

免《條例》附表 3 第 3 至第 9 項指明的車輛因續領車輛牌照而進行的首次驗

車所須繳付的費用，但有關的車輛必須在指明檢驗期間 (即二零一五年七月

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接受檢驗。豁免繳費

的建議將不適用於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或以後須繳付的驗車費用。   
 
 
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生效日期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建議的影響 

 

11.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影響《條例》

現有的約束力，對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家庭和性別亦沒有影響。  
 
12. 建議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載於附件 D。由於豁免繳費建議只是針

對運輸業界的象徵式短期支援，我們認為建議不會對經濟造成任何顯著影

響。  
 

  D    



 

4  

 

公眾諮詢 

 

13. 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諮詢中，部份社會人士建議，

政府應就一些較受佔領行動直接影響的行業推出支援措施。鑑於預算案屬機

密文件，在財政司司長的預算案演辭公佈前，我們沒有就豁免驗車費用的建

議進行諮詢。立法會在審議《命令》時可仔細考慮豁免繳費的建議。  

 

 
宣傳安排 

 

14.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查詢。  

 
15. 在《命令》刊憲後，運輸署會發出新聞稿詳述豁免的細節，包括豁

免實施的時間及預約驗車的程序。有關資料亦會上載至運輸署的網頁。如資

源許可，運輸署還會設立熱線電話以供查詢。運輸署亦會在運輸行業的業界

會議上介紹豁免驗車費用的詳細安排，並會通過單張、海報及相關的業界通

訊發放資料。  

 
 
查詢 

 

16. 如有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陳婉雯女士 (電

話：3509 8196)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alytsoi
打字機文字

alytsoi
打字機文字
附件A





 

  

附件 B  

受惠於豁免繳費建議的指明車輛 

按種類劃分的統計數字 

指明車輛種類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 

登記車輛數字 

的士  18  138  

小型巴士  7  371  

單層及雙層巴士  13  490  

貨車  116  542  

拖車  16  946  

特別用途車輛  1  245  

總數  173  732  

 



 

  

附件 C  

章：  374   標題：  《道路交通條例》  憲報編號：  E .R .  2  o f  

2012  
附表：  3  條文  

標題：  

車輛檢驗收費  版本日期：  02/08/2012 

 
[第 86 條 ]  

 

  

$  

1 .  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0  

2 .  私家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0  

3 .  的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0  

4 .  許可車輛總重不超過 5 .5 公噸的貨車或特別用途  

車輛  . . . . . . .  
630  

5 .  許可車輛總重超過 5 .5 公噸的貨車或特別用途  

車輛  . . . . . . . . .  
850  

6 .  小型巴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0  

7 .  單層巴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0  

8 .  雙層巴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0  

9 .  拖車 (不計由私家車拖曳的拖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0  

 
(附表 3 由 1995 年第 210 號法律公告代替。由 1998 年第 33

號法律公告修訂；由 1998 年第 145 號法律公告修訂 )   



 

 

附件 D  

建議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按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已領牌車輛的實際檢驗數

字及現行的收費水平計算，因豁免繳費建議而少收的總收入將約為 1 .12

億元。我們計劃在今年稍後時間向立法會申請批准上調包括指明車輛在內

的所有車輛的檢驗費用。我們曾在二零一五年二月，就一批包括上調車輛

檢驗費用 9%至 11%的收費調整建議，徵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該批收費調整建議將會使政府每年淨增加約 60 萬元收入。如立法會

批准建議的收費調整水平，因落實豁免繳費建議而少收的收入將會相應提

高。  
 
對公務員的影響  
 
2 .  如有額外的工作量，運輸署會運用現有的內部資源應付。  

 




